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小學 110學年度社團活動招生簡章 
                                                                ※上課 1節時間： 50分鐘 

項
目 

名稱 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 招生對象 名額 預估費用 指導者 備註 

1 舞蹈基礎班 9/27-1/03 週一 07:40-08:30 一到六年級 30 1047元 童盈甄等 共計 11節，自備水褲、舞鞋 

2 烏克麗麗基礎班 9/27-1/03 週一 16:00-16:50 一到六年級 15 733元 邱芳瑜 共計 11節，自備樂器 

3 羽球 A班 9/27-1/03 週一 16:00-17:40 一到六年級 30 1197元 吳宏仁等 共計 22節，含球費 150元 

4 羽球 B班 9/28-12/28 週二 16:00-17:40 一到六年級 30 1292元 吳宏仁等 共計 24節，含球費 150元 

5 合唱團 

9/22-12/29 週三 07:40-08:30 

四到六年級 30 免費 本校教師 舊生不需再報名 

6 籃球 五到六年級 25 免費 本校教師  

7 樂樂棒球 四到六年級 30 免費 本校教師 依測驗成績審核入社 

8 舞蹈進階班 一到六年級 30 1238元 童盈甄等 
共計 13節，需具 1年以上基

礎，自備水褲、舞鞋 

9 直排輪社 A班 一到六年級 30 866元 張憲育等 
共計 13節，新生聽完第一節講

解再行購買器材 

10 跆拳道社 一到六年級 45 866元 蘇原正等 
共計 13節，曾代表學校參賽者

優先錄取。 

11 黏土繪畫班 一到六年級 60 990元 小小畢卡索 共計 13節，自備相關材料 

12 扯鈴社 一到六年級 20 990元 何志銘 共計 13節，自備器材 

13 美術社 9/22-12/29 週三 
07:40-08:30 

13:30-15:30 
三到六年級 12 免費 本校教師 

舊生也要重新報名，報名者皆

需提供作品審核是否入社依據 

14 珠心算班 9/22-12/29 週三 12:50-14:30 一到六年級 15 1485元 蔡雅秋 共計 26節，新生教科書另購 

15 保齡球 9/22-12/29 週三 14:00-15:30 一到六年級 20 免費 球館教練 
家長需自行接送。(無法接送

者，請勿報名) 

16 烏克麗麗進階班 9/23-12/30 週四 16:00-16:50 一到六年級 15 866元 陳文俊 
共計 13節，自備樂器，具備烏

克麗麗基礎技巧 

17 mbot機器人 9/23-12/30 週四 16:00-17:40 三到六年級 15 1488元 侯依辰 共計 26節，含教材費 250元 

18 羽球 C班 9/24-12/24 週五 16:00-17:40 一到六年級 30 1292元 吳宏仁等 共計 24節，含球費 150元 

19 積木科學社 9/24-12/24 週五 16:00-17:40 一到六年級 15 1028元 大墩陽光師資 共計 24節，自備相關材料 

20 直排輪社 B班 9/25-12/25 週六 10:20-12:00 一到六年級 30 1600元 張憲育等 
共計 24節，新生聽完第一節講

解再行購買器材 

21 武術社 9/25-12/25 週六 13:30-15:10 一到六年級 15 1371元 吳正旭 共計 24節 

 

◎ 110學年度採線上報名，不再繳交紙本表單，請於期限內完成，逾期恕不受理。 

◎ 報名時間: 

(1)線上報名:8月 27日起至 9月 2日 

   https://www.beclass.com/rid=25463c660dc12b3ccf20      

(2)有疑問請參閱學校網頁公告教學，無設備者上課日可到辦公室外借用公用器材上網報名。 

※社團招生採上、下學期連貫報名制，繳費分上、下學期各 1次，下學期將不再進行社團招生。 

※唯部份社團有資格限制，請務必仔細閱讀，再行報名，每人最多報名 3項社團。 

  請謹慎思考時間安排，不與其他課程衝突，開班成功後請勿退出社團。 

◎ 9/9（四）10:10公開抽籤決定正取名單及備取順位。 

◎ 9/10（五）校網公告已開班之社團名單，請自行上網瀏覽，若經錄取後，請不要隨意退出，以免影響

其他學生權益。 

※社團繳費三聯單將於 9月中旬發下，請務必於繳費期限前至超商或金融機構繳費，逾期者視為放棄。 

※社團活動於 9/22（三）開始上課，將另發上課通知單，請仔細閱讀並依時間到指定地點上課。 

※社團收費、退費及管理辦法請參閱本校網路公告文件，若開課成功，學生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之

前退出者，退還教師鐘點費及行政費之 70％；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三分之一者，退還教師鐘點費及

行政費之 50％；參加社團活動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若有疑問請洽學務處訓育組張老師（04-25664494轉 722）。 

※基於維護校園學生安全原則，請家長在社團活動時間結束後，務必準時到大門口警衛室將學生接回，感

謝配合。 
 


